
 

服務台為民服務標準作業流程 

 
一、辦理依據：內政部 90 年 7 月 3 日台(九十)內地字第 9073289 號

函。 

二、受理單位：資訊課。 

三、服務台服務項目： 

(一)、主動導引民眾申辦各類案件。 

(二)、受理通信申請謄本。 

(三)、諮詢服務。 

 

四、服務台各項服務項目之作業流程： 

(一)主動引導民眾申辦各類案件 

以主動積極親切之服務態度接待引導民眾申辦各類案件。 

 

民眾依自動叫號系統

叫號至指定之單一窗

口申辦案件 

依民眾申請簡易登記、一

般登記、測量申請、謄本

申請等四種案件類別抽

取號碼牌(無取號機者逕

引導至單一窗口) 

 

服務台 

免費提供各類

書、表 

引導民眾至附設書香

園地之休息區等候 

代為裝訂案件 

免費影印附繳

證件 

請民眾於申請

書簽名或蓋章 

指導民眾或代

替民眾填寫各

類申請書、表 



 

(二)受理通信申請謄本 

受理總收文送來民眾郵寄內附現金、已貼郵資回郵信封之謄本

申請書後，計徵規費、列印及核發後，連同應繳規費號碼郵寄

申請人。 

 

 
 (三)諮詢服務   

受理民眾以電話或親至服務台諮詢地政業務相關問題。 

 

 

服務台 

諮詢服務 

各項案件辦理

情形查詢 

進入地政系

統查詢 

查詢結果告知 

非專業所及

委婉轉相關

課承辦人員

受理諮詢 

詳實親切

回應諮詢 

結束 

通信謄本申請書 

將收據號碼等資料

記載於通信申請紀

錄簿 

加蓋收件號 

將謄本及收據等資

料郵寄申請人 
記載於申請紀錄簿 

抽取謄本號碼牌 

轉交單一窗口核發

謄本 


